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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

规定》等有关规定，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美环保”或“本公司”)董事会

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经 2019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报出。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本公司2017年11月13日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本公

司申请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41,060.00元，认购价为人民币

22,011,620.40元，溢价部分共计人民币20,070,560.40元作为资本公积。截至2018年1月16日

止，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五支行开立的人民币验资账户

51050145820800003209账号已收到股东崔燕、深圳市前海玩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衡

珣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款22,011,620.40元，其中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941,060.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22,011,620.4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中汇会验[2018]第010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0.0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
















